
中原大學福音事工委員會設置準則 

77.3.11 第 614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85.3.9 第 705 次行政會議修正 

依據 99.3.30 原秘字第 0990000878號函修正委員會名稱及對應文字 

依據 105.8.25 原秘字第 1050002657 號函修正 

第 一 條 本校秉持創校精神為促進基督教教育工作之目的設福音事工委員會。 

第 二 條 本會置委員九至十三人，由校長聘任之，任期一年。校長為主任委員，校

牧室主任為執行秘書，並為當然委員。 

第 三 條 本會任務如下： 

一、本持聖經真理，維護並傳揚本校傳統純正信仰。 

二、指導基督教教育之規劃與推行。 

三、審議「宗教哲學」、「人生哲學」等課程之方向與目標。 

四、其他有關福音工作事項。 

第 四 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乙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第 五 條 本會會議應有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之出席，始得召開；應有達出席委員過半

數之同意，始得決議。必要時邀請有關人員列席。 

第 六 條 本設置準則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